
學校推行環保午膳指引 

 
1. 本指引的目標使用者 

 
1.1 學校管理層。宜參考的章節包括本指引針對的問題、學校膳食模式分析、給學校管理層

的建議及相關資訊等。 

 

1.2 膳食供應商。宜參考的章節包括本指引針對的問題、學校膳食模式分析、給膳食供應商

的建議及相關資訊等。 

 

1.3 即棄餐盒回收商。宜參考的章節包括本指引針對的問題、學校膳食模式分析、給即棄飯

盒回收商的提示及相關資訊等。 

 

1.4 本指引亦適合其他需要自行安排或雇用集體膳食服務的機構參考。 

 

2. 本指引針對的問題 

 
2.1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每年都會在堆填區進行一次實地調查，點算該年度各種固體

廢物的棄置量，並出版《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一直以來，環保署把固體廢物分為

約六十類，當中一類名為「塑膠/發泡膠類的餐具」，涵蓋一切即棄食物和飲料容器，

以及即棄餐具等。在 2022 年，該類固體廢物的每日棄置量達 227 公噸。 

 

2.2 即棄餐盒一般由不能降解的物料製成，會恒久留存在地球上污染我們的環境。為了保護

環境，也為了給學生提供身體力行的環保教育，學校應以減少污染和浪費為原則，在學

校膳食的安排上制定和落實適切的環保午膳政策。 

 

2.3 本指引會分析和比較學校常用的膳食模式，就有助減少即棄餐盒和相關廢物的可行方法

提出建議。本指引並會提供相關資訊，協助學校推行有關建議。 

 

3. 學校膳食模式分析 

 
3.1 以分發食物的容器是否適合重複清洗和使用作為分類條件，學校的集體膳食安排可分為

使用可再用容器和即棄容器兩大類。 

 

3.2 屬使用可再用容器的集體膳食模式主要分為中央派飯/即場分份和預先分份兩種，各有

特點。 



3.2.1 中央派飯/即場分份: 

膳食供應商將已烹煮的食物整批運送至學校，在校內翻熱，並即場分配給學生進食。 

 

好處 

➢ 分發食物的容器和餐具全為可重複清洗和使用，基本上沒有使用

任何即棄餐盒和餐具。 

➢ 分派的食物量也可因應學生的需要而改變，可以有效地減少浪費

食物和棄置食物殘渣。 

➢ 根據師生的意見，在飯堂進食午餐比在課室進食更熱鬧和更有新

鮮感，為一種別具意義的群體生活。 

 

需注意事項 

➢ 學校必須具備充足的空間，以設置飯堂和擺放熱櫃及洗

碗設備等配套設施。 

➢ 投放於相關設施的資源會較多，膳食供應商可能會因此

相應調高膳食的價格。 

➢ 學校需要為進膳的細節，如人流控制、額外的家長義工

安排等，作出妥善和周詳的安排。 

 

3.2.2 預先分份: 

膳食供應商將已烹煮的食物以餐盒盛載，按所訂購的數量運送至學校，分派予學生。 

 

好處 

➢ 盛載食物的餐盒由塑膠或金屬所製成，比一般家用的還要堅固

耐用，這一類餐盒適合重複清洗和使用，並且由於物料價值高，

即使在自然損耗後，也會被回收作循環再造之用。 

➢ 午餐會由膳食供應商預先分份，用後的餐盒亦會由膳食供應商

收回處理，所以不需額外的校舍空間和人力資源。 

➢ 膳食供應商一般會為每一位學生提供一套金屬或較耐用的私人

餐具，減少學生使用即棄餐具的情況。 

 

需注意事項 

➢ 可再用餐盒成本較高，膳食供應商可能會因此相應調高

膳食的價格。 

➢ 食物份量雖可按學生的長幼而稍作調校，但遠不及中央

派飯/即場分份般有彈性，所以對減少浪費食物和棄置食

物殘渣幫助輕微。 

➢ 學生未能享有在飯堂進膳的群體生活。 



3.3 自備膳食： 

家長為學生準備午膳，讓學生攜帶返校或由家長送抵學

校。根據分發食物的容器是否適合重複清洗和使用來分

析，若家長並非經常使用即棄餐盒盛載食物，家長為學

生提供膳食，原則上也屬使用可再用容器的膳食模式。 

 

好處 

➢ 盛載食物的容器可清洗及重用。 

➢ 家長能因應學生的食量預備午膳，可減少浪費食物，更可確保食物新鮮。 

➢ 經濟及省錢。 

 

3.4 非上述 3.2 和 3.3 段所述的模式，都應歸類為使用即棄餐盒的膳食模式。不同的餐盒用

料，包括常用的發泡膠、聚丙烯和可降解物料，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各有不同。 

 

3.4.1 發泡膠餐盒對環境的影響已廣為人知。它除了不能降解外，也難以回收。事實上，在學

校的膳食供應方面，膳食供應商已棄用發泡膠餐盒盛載食物。另外，管制即棄膠餐具

和其他塑膠產品已於2024年4月22日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管制包括全面禁止銷售及禁止

餐 飲 處 所 向 堂 食 和 外 賣 顧 客 提 供 發 泡 膠 餐 具 。 有 關 法 例 詳 情 ， 請 參 閱

(www.cuttheplastics.hk)。 

 

3.4.2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廣泛宣傳為「環保餐盒」的聚丙烯餐盒。要分析它是否較為環保，

我們需要理解它的特質： 

 

➢ 重用價值：聚丙烯餐盒的確具有重用價值，市民如在

光顧酒樓食肆時索取這類餐盒，使用後不妨自行清洗

和多用幾遍。但應用在集體膳食方面，這類餐盒多會

用完即棄，使它的重用價值未能得以發揮。 

 

➢ 回收價值：聚丙烯餐盒一般重約三十餘克，全為膠料。 

相對於重約只有十克且主要成份為空氣的發泡膠餐盒，它明顯地具有較高的回收價值。

目前市面上已有數間專門經營回收聚丙烯餐盒的廠商，提供回收、清洗和處理聚丙烯餐

盒的服務。假如棄置的餐盒基本上是潔淨的，便與其他廢膠無異，均普遍受回收商歡迎。

雖然如此，但若學校與膳食供應商沒有為回收聚丙烯餐盒作出具體安排，那它們只會被

棄置於堆填區。 

 

3.4.3  現時比較少為學校採用的是可降解餐盒，這些餐盒一

般由植物纖維所製成。植物纖維餐盒在功能和外觀上

都與發泡膠餐盒分別不大，卻具備可以生物降解的特

質，是比較環保的產品，可以視為發泡膠餐盒和聚丙

烯餐盒的替代品。 



3.5 根據減少廢物的原則，環保署認為中央派飯/即場分份的模式最為可取。但這種模式對

學校的空間和人力資源要求都很高，並非所有學校都適合。而以可再用餐盒取代即棄餐

盒，在實行上則較為容易。無論學校選用哪種模式，學校管理層在安排膳食方面應訂定

環保政策和措施，以減少污染和浪費為原則。環保署深信，學校作為消費者，只要對推

行環保午膳有所堅持，膳食供應商應會因需求作出調適，為學校提供既環保又質素高的

選擇。 

 

3.6 若學校採用即棄餐盒的膳食模式，而使用的是聚丙烯餐盒，便須注意膳食供應商有否採

取廢膠回收的安排。如膳食供應商所聘用的回收商能同時處理收集到的食物殘渣則更理想。 

 

4. 給學校管理層的建議 

 
4.1 不使用即棄餐盒 

➢ 若具備合適的條件，可考慮採用中央派飯/即場分份的膳食模式。 

➢ 可考慮使用可再用餐盒，並選擇提供相關服務的膳食供應商。 

➢ 鼓勵及協助家長自行為學生提供膳食。 

➢ 可因應學校的實際情況，綜合運用上述三種模式。 

 

4.2 正確處置聚丙烯餐盒 

➢ 如非運用上述三種模式，便需適當處理用後的餐盒。現時最為學校普遍採用的聚丙烯餐

盒，具有較可觀的回收價值，學校應與膳食供應商訂定妥善回收廢膠的安排。 

 

4.3 彈性控制分發的食物量 

➢ 若採用中央派飯/即場分份的膳食模式，應先儘量避免分發過多的食物量，造成浪費，

然後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給予加添份量。 

➢ 選用派發餐盒和預先分份，則可根據學生的長幼和食量分成數款份量供學生選擇。 

 

4.4 不用即棄餐具 

➢ 不論任何膳食模式，學生都應該自備或可使用由膳食供應商提供的一套可清洗和耐用的

餐具。 

 

4.5 設置適合設施 

➢ 若採用中央派飯/即場分份的膳食模式，學校須撥出地方設置飯堂，以及安裝如熱櫃及

洗碗設備等配套設施。 

➢ 另外，學校須為學生提供清洗設施，以方便學生清潔自行帶備或保管的餐盒或餐具。 



4.6 給予學生相關的正確訊息 

➢ 向學生及家長介紹關於學校在提供膳食方面所制定和執行的環保政策，以及關於各種膳

食模式的優點和缺點及學校作出的取捨。 

➢ 鼓勵學生避免浪費食物。 

➢ 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上提高環保意識，支持環保，如所光顧的食肆是否使用可再用餐盒

或餐具，餐盒是否屬聚丙烯，將可適合重用和回收的餐盒清洗乾淨作為一般廢膠回收處

理等。 

 

5. 給膳食供應商的建議 

 
5.1 提供多元化的膳食供應模式 

➢  若分發食物仍以使用即棄餐盒為主，應考慮加入或擴大可再用餐盒方面的服務，為學校

提供更多選擇，以配合學校的環保午膳政策。 

 

5.2 正確處置聚丙烯餐盒 

➢ 須為使用後的聚丙烯餐盒作出妥善的回收安排，並向學校提供真實無誤的有關資訊。 

 

5.3 彈性控制分發的食物量 

➢  若學校採用中央派飯/即場分份的膳食模式，應先儘量避免分發過多的食物量，然後因

應個別學生的需要給予加添份量。 

➢ 如學校訂購餐盒，則可根據學生的長幼和食量分成數款份量供學生選擇。 

 

5.4 提供可再用餐具 

➢ 應全面避免使用即棄餐具，如為每名學生提供一套可清洗和耐用的餐具。 

 

5.5 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 

➢ 須遵守本港關於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一切法規，在提供堂食、到會或外賣

服務時，不可提供受管制的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有關法例詳情，請參閱

(www.cuttheplastics.hk)。 

 

6. 給即棄餐盒回收商的提示 

 
6.1 妥善處理即棄餐盒和食物殘渣 

➢  須遵守本港包括污染管制的一切法規，妥善處理回收的即棄餐盒。有關本港的污染管制

法規，  可參考環保署有關水污染管制條例或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規定：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laws_regulations/laws_maincontent.html 

 

➢  須遵守國家關於進口廢料的一切法規。有關法規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海關

總署、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及商務部查詢，這些內地部門的網址分別為：

https://www.mee.gov.cn/, www.customs.gov.cn, https://psp.e-cqs.cn/portal/index2.html 及 

www.mofcom.gov.cn。 

http://www.cuttheplastics.hk/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laws_regulations/laws_maincontent.html
https://www.mee.gov.cn/
www.customs.gov.cn
http://www.customs.gov.cn/
https://psp.e-cqs.cn/portal/index2.html
www.mofcom.gov.cn


7. 相關資訊 - 學校膳食供應商及即棄餐盒回收商名單 

 
7.1 學校膳食供應商名單 

 

7.1.1 環保署於 2007 年中向學校膳食供應商發出問卷調查。根據回覆的資料，編制了一份

名單，列出能夠提供即場分份或可再用餐盒服務，又或已為聚丙烯餐盒作出回收安排

的供應商，有關名單見附件甲。 

 

7.1.2 名單上的供應商可能同時提供多種模式的膳食服務，學校選擇時須小心判斷。 

 

7.1.3 市面上可能還有其他供應商能夠提供相同服務，學校不妨參照本指引提出的建議儘量

擴大選擇的範圍。 

 

7.2 即棄餐盒回收商名單 

 

7.2.1 根據是次問卷調查的結果，環保署另外編制一份即棄餐盒回收商名單，詳見附件乙。 

 

7.2.2 市面上可能還有其他回收商願意回收即棄餐盒，學校膳食供應商可自行判斷所提供的

服務是否符合本指引的建議。 

 

7.3 名單更新 

 

7.3.1 任何學校膳食供應商或即棄餐盒回收商如欲被列入名單之內，可向環保署提供相關資

料。 

7.3.2 若學校發現名單上的資料與事實不符，如供應商並沒有提供有關服務，亦可向環保署

作出投訴。 

 

7.3.3 環保署會根據上述情況不時更新名單，為學校提供最新的資訊。 

 

8. 相關資訊 - 其他參考資料及支援 

 
8.1 教育局就學校膳食的安排已發出全面的《學校膳食安排指引》。有關指引可在下列網頁

獲取 :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

sch/meal%20arrangement%20guidelines_Chi.pdf 

 

8.2 食物環境衛生署亦印製了《如何確保學校午餐安全指引》單張，就預先分份及即場分

份兩種膳食模式提出專門建議。該單張可在食物環境衛生署的網頁獲取，網址如下：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files/school_lunches_ordered_are_safe.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meal%20arrangement%20guidelines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meal%20arrangement%20guidelines_Chi.pdf
http://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files/school_lunches_ordered_are_safe.pdf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files/school_lunches_ordered_are_safe.pdf


8.3 以下再次列舉常用餐盒及其圖像，供學校參考。 

可再用餐盒 即棄餐盒（聚丙烯） 

 

 

 

即棄餐盒 (植物纖維)  

 

 

8.4 在應用的層面上，以植物纖維製造的可降解餐盒與發泡膠飯盒很相似。若膳食供應商採

用這一類餐盒，應提出有效證明文件。 

8.5 有關本指引的任何查詢或跟進事宜，可致電環保署的顧客服務中心 2838 3111 或透過電

郵：enquiry@epd.gov.hk 提出。 

–  完  – 

 

 
減廢及回收組
環境保護署 

2007 年 10 月初版 (取代『減少用完即棄發泡膠食物/飲品容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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